湖南完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

近日，湖南省财政厅修订出台《湖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加强对政府采购评审活动的管理，规范评审专家的评审行为，提高评审质量和效率。《办法》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湖南省财政厅按照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要求，努力找准症结，充分借鉴学习，实地调研听取意见，修订出台了《办法》，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对评审专家的申请聘用、权益保障、履职评价、监督管理等规定。
相比原办法，《办法》在规范评审专家管理方面有三大变化。
一是评审行为管理更规范。《办法》从制度上严把入库门槛、完善抽取规则、细化回避情形、强调保密规定。鼓励采购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结合项目评审需求和项目所在地地理位置等因素，按照“最大范围”原则扩大专家抽取区域范围，充分利用专家库资源，以降低专家被“围猎”的风险。对关键环节、不同主体提出保密要求，强调在评审活动完成前评审专家抽取名单应当严格保密；财政部门、采购人、代理机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及专家库开发运维公司等工作人员对评审专家的个人信息负有保密义务等。
二是履职评价机制更完善。《办法》进一步完善了评价方式、优化了评价指标、强化了结果运用。根据不同的评价主体，履职评价分为项目评价、日常评价和年度综合评价三类。根据在相关制度政策的梳理和评审专家日常管理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改进了评价指标体系，由原来的等级指标改为负面清单式指标，列出了32项评审专家负面行为。根据评价结果，对违规评审专家视情节给予暂停评审资格3个月、6个月、1年和解聘等处理。
三是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办法》一方面明确分级管理的原则，即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本级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日常监管、业务培训，以及同级预算单位在采购项目中评审专家的履职评价、处理处罚等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强调发挥部门合力，即各级财政部门应主动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审计、公安等部门的沟通联动，建立健全线索移送、沟通反馈、联合惩戒等工作机制，提升监管效能。
此外，《办法》还增加了相关条款，以保障评审专家的合法权益，细化其评审义务。其中规定，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评审工作中享有依法对投标（响应）文件独立评审，提出评审意见，不受任何单位或个人的非法干预的权利；对本人履职评价结果和政府采购监管部门作出的处理决定的知情权和申诉权；受到政府采购当事人的非法干预、恐吓、威胁、报复等不公平待遇的，向本级财政部门的举报权；对评审专家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等。评审专家不得与供应商或与中标（成交）结果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私下接触，不得私自建立或加入评审专家、采购人、代理机构、供应商等组建的微信群、QQ群等社交媒体平台；按照有关规定主动回避与自身存在利害关系的项目评审活动；自觉落实被“打招呼”登记报告制，在参与项目评审中，发现存在被“打招呼”干扰评审工作等情形的，及时向本级财政部门报告等。
据悉，下一步，湖南省财政厅将根据新制度、新要求，同步优化湖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平台建设，规范使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加强对评审专家的日常管理。
